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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晚，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执法人员对夜市经营场所
食品安全、市场秩序开展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围绕证照是
否齐全、是否超范围经营、三防
设施是否完善、是否非法经营野
生动物和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
获、索证索票、是否滥用食品添
加剂、食品保洁设施是否正常运
转、餐厨废弃物是否按规定处理
等方面进行检查，督促经营者严
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禁
经营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三无”
商品，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强买
强卖、制假售假、以次充好、虚假
宣传、缺斤短两等违法违规行
为；加强与消费者主动沟通交
流，现场向消费者宣传食品安全
知识及风险警示，提高群众食品
安全意识和经营者自律意识，鼓
励消费者充分利用“12315”投诉
举报热线对经营者的违法违规
行为进行投诉举报，全面参与，
共同监督。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
员15人，检查夜市摊点35家，
下达《行政告诫书》3 份，现场
排除风险隐患点3个。

（记者 傅辉 通讯员 黄宏）

餐饮业是从农田到餐桌整
个食品链条的最后一关，推动
餐饮业提高质量安全水平，是
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
线。近日，市市场监管局消保
科与咸安区市场监管局消保股
来到向阳饺子馆开展下基层察
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
结合“放心消费进企业”活动，
指导企业开展放心消费示范创
建，要求企业通过规范制作细
节、量化原料使用、优选基础食
材等精细化管理措施，为消费
者提供良心饭菜，把诚信经营
渗透到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和
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让广大
百姓吃的安全、吃的放心。
（记者 傅辉 通讯员 王乐 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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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辉 通讯员 王乐

2021年9月市市场监管局会同市政
法委、市司法局在市人民调解中心成立了
咸宁市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简称
为消调委），直面我市各类消费矛盾纠纷，
灵活地把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引入到人
民调解中，便民而实惠、规范而高效，竭力
将消费纠纷矛盾化解在基层，打通消费者
权益保护“最后一公里”，取得突出实效。

■依法公正调解，力争落实到位
8月12日，记者走进市司法局4楼

407，采访了市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负责人陈颖。

陈颖告诉记者，工作中消调委的同
志们直面各种消费纠纷，始终坚持人民
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结合”，
作风务实，方式灵活，调解件件到边到
角，成效明显。7月20日，消调委成功
调解的甲、乙两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案，调解时间跨度长达两个多月，甲方
是原告方，要乙方还140余万元的钢材
购货款，另支付逾期的利息 50 多万
元。调解期间，甲方出具两张付息协
议，一份是1分2，一份是1分5，对于甲
方1分5的协议支付要求，因为违反相
关金融政策，陈颖明确不予支持。

但也有的只需要半天就可以解决
的纠纷。市民晏女士慕名找到消调委，
说她早些年在温泉某印刷厂上班，得知
广州某公司有高工资她就不辞而别。
临近退休，公司需要当地原始档案才能
核定工龄，她在退休前5年多次回印刷
厂要自己的原始档案，由于离职时间
长、人事变动大等原因，印刷厂也没有
找到其原始档案。了解这个情况后，陈

颖当即与主管该印刷厂的领导电话联
系，该领导得知“市消费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打来的电话，引起高度重视，责
成印刷厂帮其找到原始档案。通过“翻
箱倒柜”，终于把这份原始档案找到
了。晏女士连声点赞：“人民队伍里有
这样的优秀公务员真是人民的福气。”

■依法民事裁定，确保执行到位
“为了调解案子履行到位，我们消调

委调解成功后对后期还款的案子会做一
份司法确认，法院出据裁决书。这有助
于出现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部分不履
行调解协议时，法院可以依据裁决书强
制执行，不用再走起诉、判决等程序，既
节省了司法资源，又节省了当事人双方
的时间和诉讼费用，还彻底终结了‘老赖
’们的幻想”。陈颖告诉记者，有的调解
走到一半，当事人不调解了，要走司法程
序，消调委通过对其权衡利弊，计算得
失，不少当事人又回过头来走调解程序。

来消调委进行调解，不用花钱，效
率高，还很人性化，如果一方当事人由
于疫情或者其他原因来不了，可以通过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小程序”进行线上
调解，极大提升调解时效。我们的目的
就是站在公正的立场，用国家相关法律
和政策进行调解，化解双方矛盾，实现
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有效降
低当事人双方费用，节约司法资源。

一个案子一份卷宗。记者看到每
份卷宗有封面和封底，有卷内目录（文
书名称），内容有市场局转办、法院委
派、当事人的申请、调解通知书、告知
书、起诉相关证据材料、人民调解协议
书、司法确认申请、民事裁定书及回复
函等10多项。每份卷宗都是消调委自

建，该委工作人员整理制作后，装订成
册。摆放整整齐齐的100多份卷宗，见
证了消调委调解员们的忙碌，也记载着
他们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轨迹。

据统计，消调委成立不到一年接到
消费纠纷160多件，成功调解150余
件，满意率高达99%，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356余万元。

消调委负责人陈颖表示，消调委将
继续发挥人民调解化解消费纠纷作用，
完善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
联动工作体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消
费纠纷，构建多层次多途径低成本高效
率的消费纠纷化解综合新机制，为保持
社会和谐稳定探索创新，奋发作为。

●记者 傅辉 通讯员 宋海涛

今年以来，通山县市场监管部门围
绕重点领域、重点市场、重点行业、重点
商品和服务，扎实推进 2022 民生领域
案件查办“铁拳”行动，严厉打击食品安
全违法违规、加油机计量作弊、侵权假
冒、“神医”“神药”等虚假违法广告、售
卖非法捕捞渔获物等十二类违法行为，
查办了一批涉及群众健康安全、性质恶
劣的违法案件。

■药房不按规定储存药品案
今年5月25日，通山县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对通山县***大药房进行日常
监管检查，检查时当事人的货架上温湿
度计显示的温度为22.5℃，在当事人的
货架上发现存放的药品：仍可新维生素
AD滴剂（胶囊型）【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37022974；贮藏：遮光，满装，密封，
在阴凉（不超过 20℃）干燥处保存】，当
事人未按照药品说明书标明的储存要
求储存。该局执法人员下达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一份，责令当事人在6月1日
前改正。

6月6日，通山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对当事人进行回访检查，检查时当事
人的室内温湿度计显示的温度28.5℃，
且又在当事人的货架上发现存放的药
品：朗迪碳酸钙D3片【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H20093675；贮藏：遮光，密封在不超
过25℃保存】，当事人仍未按照药品说

明书标明的储存要求储存药品。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湖北省药品

使用质量管理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
“药品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药品说明书标
明的储存要求储存药品”的规定。7月
4日，该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
币2500元的行政处罚。

■保健品店经营假药案
今年3月28日，通山县市场监管局

接到黄某举报，举报人于2022年3月4
日在通山县***保健品店购买了2盒“藏
秘-延时王”和2盒“想硬就硬”产品，疑
为假药，实名举报要求该局查处。

通山县市场监管局于3月29日前
往当事人门店进行了检查，并依法对涉
案产品采取了扣押措施。经调查核实，
当事人于2022年2月份，通过微信从
不知名的陌生处购进“想硬就硬”50
盒，购进金额为500元，销售了47盒，
销售金额1645 元；另从陌生的推销人
处现金购进“伟哥”“男人帮”“金枪不
倒”等产品合计38盒，金额为540元，
当事人经营上述产品未建立并执行进
货查验制度，不能提供购进凭证、供货
商的资质。另通过调查，上述产品的标
签和说明书均有功能主治、适应人群、
用法用量等治疗疾病或改善人体生理
机能的内容，主要成份中含有多种非食
药同源性中药饮片，且包装标签和说明
书中标示的“食”或“健”字号批准文号
均系伪造，经咸宁市市场监管局认定，

上述产品系假药。
2022年5月23日，该局依法将当

事人涉嫌销售假药一案移送给通山县
公安局，县公安局于5月27日予以立案
侦查，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刘某发布违法广告案
今年3月29日，通山县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在对通山县**药店检查时发现:在
该药店收银台旁边的玻璃柜上张贴有一
张关于药品的宣传广告，该广告内容为：

“阴虚症-胃阴虚、脾阴虚、肝阴虚、肺阴
虚、心阴虚、肾阴虚”“低血压、眩晕症、食欲
不振、干咳久咳、口干咽燥、神经衰弱、体质
衰弱、体乏无力、术后康复”“一盒见效”“人
若阴虚则本亏;本亏则弱，弱则无力”“体弱
无力用参麦！年老无力用参麦！有气无
力用参麦！久病无力用参麦！干活无力
用参麦！产后无力用参麦！床上无力用
参麦！学习无力用参麦！”。现查明，该广
告是当事人刘某为了销售“参麦颗粒”药
品而印制，并请人张贴到销售“参麦颗粒”
药品的药店里。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
项“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
下列内容：（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
言或者保证。”的规定。2022年7月4
日，本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责令
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
8000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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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公布典型案例


